
 

 
 
 
 

世界部分国家进口货物滞留时限相关规定及

其他特殊进口政策 

 

一、世界部分国家对于进口货物滞留时限的相关规定： 

1.      美国关税法规定：已办理报关或未办理报关手续的货物（按本法第

一五五七条规定办理报关手续的货物除外，但包括按转关运输或出口办

理报关手续的货物），从进口之日起按本法第一四九 O 条规定存放在保

税仓库内超过 6 个月时，如果未缴纳全部关税及其他税费、利息、仓储

费或其他费用，应被视为放弃货物，所有权转归美国政府，由海关按财

政部长行政规章规定以公开拍卖形式予以估价并拍卖。 

2.      加拿大海关法规定：除本条另有规定外，所有进口货物应按规定条

件在办公时间内向指定办理此项业务的最近一处现场海关申报。授权总

督对货物按本条第 1 款申报的时间及方式做出规定。 

3.      欧盟海关法规定：1. 已做进境报告的货物，其按海关批准待遇或用

途的申请手续应在下列期限内完成：（a）海运货物于进境报告之日起

45 天。(b)其它运输方式的货物于进境报告之日起 20 天。2.情况允许时，

海关当局可缩短或延长本条第 1 款规定指期限，但所延长期限不得超过

适应有关情况所需要的时间。 



 

 
 

4.      泰国海关法规定：在船舶抵港十日后，仍滞贸在船上或者在其卸货

地点附近尚未正式报关、查验、结关的货物，可立即交由海关看管，也

可以由货物的所有人承担费用将该货物存入保税场所。在该货物解除海

关看管之时，应当交付包括部令规章所规定的租金在内的所有费用。 

5.      韩国海关法规定：经公告，海关关长可以在关税厅厅长规定的范围

内将保税区内储存期届满的货物销售。但对于鲜活动植物、已经或者将

要腐烂货物、将会对仓库或者其他外国货物造成损害的货物、随时间推

移将要丧失或降低其实际使用价值的货物，或者应货物的所有人要求，

可以在储存期届满前销售。 

6.      印度尼西亚海关法规定：本条第 3 款规定以外的其他无人认领货物，

海关官员应当立即以书面通知该货物的所有人，如果自存放在海关仓库

之日起 60 日内不作处理，海关将该货物予以拍卖。（海关规定货物到达

印尼后 30 日内须完税。雅加达港，货物超过期限后将被送往国营港务

公司监管仓库，当存放 3 个月不取的将被拍卖，以用于支付仓储费，余

额保留 3 年无人认领则上缴国库。货物在缴纳关税之前不允许退回。） 

7.      马来西亚相关规定：收货人未按期提取到港货物，海关仓库给予保

留 21 日。逾期，通知收货人 7 日内提货，否则海关将拍卖以支付报关

费、仓储费和其他费用。空运货物须 72 小时内领取，否则将处以高额

仓储罚款。3 个月后货物仍未被提取，将退回。 



 

 
 

8.      伊拉克相关规定：进入伊拉克海关仓库的货物，无论是入境储存或

转品，都必须登记清理，贮存限时从货物到岸时起算两个月（空运货物

限一个月）。规定期限内无人认领的货物，海关将进行拍卖。 

9.      沙特阿拉伯相关规定：收货人须在船舶到港后 2 星期内提货，否则

将予拍卖； 

10.土耳其相关规定：根据土耳其海关规定，进入土耳其的货物没有进口商

的同意不得转售给第三方，也不得退运，如果进口商在货物到达后 45 

天不提货，海关有权拍卖，且原进口商有优先购买权。 

11.  印度相关规定：印度海关规定：货物到港后可在海关仓库存放 30 天。

满 30 天后海关将向进口商发出提货通知。如进口商因某种原因不能按

时提货，可根据需要向海关提出延长申请。如印度买家不做延长申请的

话，出口商的货物在海关存放 30 天后会被拍卖。 

12.  中国相关规定：进口货物的收货人自运输工具申报进境之日起超过三

个月未向海关申报的，其进口货物由海关提取依法变卖处理，所得价款

在扣除运输、装卸、储存等费用和税款后，尚有余款的，自货物依法变

卖之日起一年内，经收货人申请，予以发还；其中属于国家对进口有限

制性规定，应当提交许可证件而不能提供的，不予发还。逾期无人申请

或者不予发还的，上缴国库。 

13.  尼日利亚相关规定：未完税货物的货主应在进口 15 天内，在海关以



 

 
 

集中报关形式对所有未放行(未接受)的货物进行报关。然后由海关决定

处理有关货物。多数情况下，这些货物被移入保税仓库(国家仓库)，并

按仓储期计收费用，费用按星期递增。易腐烂货物可在不破坏一般仓储

规定的情况下立即拍卖。其他货物的拍卖期限(一般定为 3 个月后)，自

在尼日尔公报上公布之日算起，一般为 4 个星期。 

 

二、世界部分国家及地区其他进口规定： 

1.       印度相关规定：印度海关规定，货物到达目的地后，如果因为进口

商不付款不提货或因质量问题需要退货时。出口商需凭原进口商提供的

不要货证明、有关提货凭证及出口商要求退货函电办理退货手续。 

2.       巴基斯坦相关规定：卡拉奇港务当局规定，入境纸袋包装的碳粉、

石墨粉、二氧化镁及其他染料等，必须打托盘或装入箱子，腐蚀品、放

射性物品及每船危险货物总量超过 200 公吨的其他危险品，收货人必须

在船边直提，否则它们都不予卸货。另外，该国不接受挂印度旗和南非、

以色列、韩国和台湾船舶靠港。 

3.       斯里兰卡相关规定：该国的标准研究所和海关对许多进口货物实施

强制性质量检验，进口商在开信用证之前应向标准检验所递交一份事先

检验报告。政论统一管理经营武器、对人体有害的化工产品、大米、小

麦、土豆、汽车、奶粉、纺织品、木制品和纸制品等货物。递交给海关



 

 
 

的单证，纺织品应说明织物成分；车辆应注明新车、或二手车、或旧车

翻新；香水、化妆品和香精应注明单位容器的加仑数量和总量。科伦坡

港或马里港，海运船舶到港之日起，一般 3 个晴天工作日之内完成交货

装卸并付装卸费。如货物到港之日起7个晴天工作日后才完成交接货物，

则需要支付等于两倍的装卸费和交货费。托运人在海关销售货栈完成交

货，须支付附加运费。某些贵重货物在特设柜台货栈内进行交付，托运

人须支付柜台费和有关杂费。危险品，托运人需支付特别税。 

4.       沙特阿拉伯相关规定：运往沙特的货物不准经亚丁转船。吉达和达

曼港口当局规定，凡往该两港的货物必须在装运港打托盘，集装箱货物

先打托盘后装箱；袋装货每包净重不得超过 50 千克，毛重不得超过 65

千克；货运文件的各项内容须详细清楚，如收货人是银行，须列明最后

提单持有人的详细名称和地址；钢材必须使用钢丝索或使用吊环捆扎。

上述违背规定，船方将受罚款。抵港船舶的船令不得超过 15 年，否则

不准靠泊。如果是转船，上述规定仅对最后程船有效，对一程船船令没

有限制。港口对船舶运载危险品有的有限量规定和须事先同意。 

5.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相关规定：迪拜和阿布扎比港卫生当局规定凡进

口食品，必须注明失效期，并随船带有卫生健康说明书，否则港方不予

卸货。 

6.       约旦相关规定：阿喀巴港务局规定，禁止接受超过 15 年船龄的船舶，



 

 
 

但自卸散货船，由公司董事会证明保证船舶吊机、钢丝绳索和其他所有

设备良好、并能装卸货物的不确定班轮除外。超龄船舶抵达阿喀巴后，

如发现船舶条件不完善，或与所保证的条件不符，船方需承担一切卸货

责任。第二次如再不提供修理或更换证明，将禁止该船在阿喀巴装卸货

物。卸载重大件货物须用船吊，否则须经港务当局同意，并提供积载图

和每件货物的重量和体积。 

7.       也门相关规定：荷台达港务局规定，袋装货与其他件杂货不得同船，

因为袋装货安排在凯西布浮码头卸货，而杂货安排在本港区卸货。否则，

会产生两次排队等卸。去亚丁港的货、亚丁自由贸易区的货及转船货，

货运单证上须列明。每年 6-9 月为季风，穆卡拉港不能卸货，去该港的

货物需从亚丁转运。 

8.       黎巴嫩相关规定：发货人必须提供收货人详细地址、名称，以便船

方及时通知收货人提货。有关买卖合同、信用证和提单必须证明：货物

预定运往贝鲁特，但贝鲁特由于战争、内乱、封锁港口、停止作业、罢

工等非承运人所能控制的原因，使船舶和货物不能正常、安全到贝鲁特

港口靠泊卸货时，承运人有权把货物选卸在附近港口，承运人的责任因

此全部终止。货物卸岸后，贮运费及其他费用由收货人负担；当船舶抵

达贝鲁特卸货时，收货人务必备足卡车在码头船边接货，否则承运人有

权指示船舶离贝鲁特并将货物卸至便利的港口，货物卸岸后的贮存费及



 

 
 

其他费用和风险均由收货人承担。黎巴嫩兽医卫生检疫法规定凡进口活

动物、畜产品及其制品、所有易腐坏的罐头和食品，均须随船带交有关

生产国出具的正式卫生证书，无证书的商品禁止入港。 

9.       伊拉克相关规定：货物进入伊拉克需要进口许可证。许可证一般只

发给确定的进口商，包括国有商业公司、政府采购代办或该国的商会成

员，有效期 12 个月。报关单证，包括：商业发票，提单、原产地证书、

载货舱单和其他要求的证明文件。其中，提单正本至少 3 份，须写明承

运船舶的国籍，否则银行将拒绝接受。货物标签应有阿拉伯文的使用说

明。酒精类饮料，标签上须用英文和阿拉伯文写上“专供伊拉克”字样。

货物包装应牢固。伊拉克在其南部的巴士拉港附近建立有自由贸易区，

可进行货物贮存、装配、再包装、清洗和整理等。 

10.   科威特相关规定：港务局规定到港船舶装载过境货物限占本港货的

50%，并须使用托盘。如超过 50%，船舶只准卸本港货，而不准卸转口

货。收货人不能到船边提货。货物装船，本港货与转口过境货须分开，

不得混装。 

11.   以色列相关规定：货物出口以色列，由进口商或其代理人办理海关申

报，提交单证包括：海关发票，商业发票和提单，并向海关提交一份由

银行开具证明兑换外汇和支付方式的文件。提单，一般要求一式两份，

必须载明：“除遇海难或不可抗力，本货轮在以色列卸货之前不在也门、



 

 
 

约旦、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苏丹、利比亚和其他阿

拉伯国家（埃及除外）港口泊靠或进入其领海”。海关查验无误放行。如

需某些特殊进口规定，则应附上其遵守这些规定的证明文件。在以色列

卸下的货物可贮存于公用仓库或海关批准的任何安全场所。10 吨以上

货物存放 10 天以上应缴付港口存放费，10 吨以下货物存放 30 天以上

缴纳港口存放费。以色列的阿什多德港区、埃拉特港区和海法港区为自

由港。货物出入自由港区可享受优惠待遇等。样品入境限期为 6 个月，

延长需经海关准许。少量样品免征进口税，也无需许可证。 

12.   卡塔尔相关规定：多哈港务局规定，凡进港船舶，其船龄不得超过

15 年。 

13.   马尔代夫相关规定：1）未经国内事务部允许,不准进口各种毒品和硫

酸、硝酸盐、危险动物等。 2）未经对外事务部允许，不准进口酒精饮

料、狗、猪或猪肉、雕像等。 

14.   阿根廷相关规定：阿根廷法律规定收货人遗失提单必须向海关申报，

经海关同意后由船公司或由船公司委托代理签发另一套提单，同时向有

关机构递交一份声明认定原始提单失效。 

15.   吉布提相关规定：吉布提港口规定在该港转运的货物，所有文件及包

装唛头上应明确填写最终目的港，但必须注意，不能将上述内容填在提

单目的港一栏内，而只能在唛头上或提单其它空白处表明，否则海关将



 

 
 

视作吉布提本港货，而且要收货人交付进口税后才放行。 

16.   肯尼亚相关规定：肯尼亚政府规定凡对肯尼亚出口货物均需在肯尼亚

的保险公司投保。不接受 CIF 条款。 

17.   科特迪瓦相关规定：阿比让海关规定 1）提单和舱单所列货物名称应

具体详细，不能以货类代替。如不按上述规定办理,承运人为此产生的海

关罚款将由托运人承担。2）经阿比让过境去马里、布基纳法索等内陆

国家的货物，提单和船务单据及货物运输包装上，均需注明" 科特迪瓦

过境"才能免税，否则要征收附加税。 

18.   尼日利亚相关规定：可以运回未被领取的货物，但如需在抵达尼日尔

后 2 个月内运回货物,则应得到尼日尔方面有关托收银行的核准.如已超

出 2 个月期限,则需尼日尔中央银行的核准.属后一种情况,存在风险,即

在中央银行核准前,未被领取的货物可能已由有关海关没收及拍卖。 

19.   澳大利亚相关规定：澳大利亚港务局规定木箱包装货物进口时，其木

材需经熏蒸处理，并将熏蒸证书寄收货人。如无木材熏蒸证书,木箱将被

拆除烧毁，更换包装费用均由发货人负担。 

20.   加拿大相关规定： 加拿大政府规定去该国东岸的货物，冬季交货最

好在哈利法克斯和圣约翰斯， 因为这两个港口不受冰冻影响。 

21.   日本相关规定：对日出口食品时，除必须遵守具体商品配额、关税配

额限制或禁止进口的品种等有关规定外，为保证输日食品顺利通关，货



 

 
 

运代理人应尽快把有关货运资料提供给日本进口商，使其在货物到达 7

日之前，向厚生省提交入境说明书。日本厚生省检疫所接受该说明书后

对进口食品有无与该国食品卫生法冲突，出口国检查情况，进口商违法

前科等进行审查。货物入保税仓库后，还要进行有关项目的检测，不合

格货物将被责令退回或监督报废。 

22.   韩国相关规定：韩国关税法规定，那些有可能动摇国家根本法或公共

安全、有害于传统民俗的物品，禁止进口。韩国通关程序，大致是：货

物卸后运进保税区或其他经海关批准的存放场所；向海关申报进口手

续；海关查验货物，确定税率，计算税金，纳税；批准放行。其中，进

口申请必须在货物运进指定存放场所后，自批准之日起 30 日内提交，

纳税人没有按规定日期缴纳关税，自逾期之日起征收滞纳关税。 

23.   香港相关规定：对烟、酒类和含酒精成份的商品均属有税品并加以管

制。药酒不能笼统写成“成药”，纺织品必须详细列明其质地。吗啡、可

卡因等危险药物的出入境和中转规定必须申领签证。对于气枪、弹药等

战略性货物管制严格，此类货物在香港中转时必须做到：包装牢固，不

准用旧木版和旧钉；需向警方提供每箱枪支的支数、枪械口径和每箱重

量；除申请出入境许可证外，还需向警方申请许可证；转船时，一、二

程船必须衔接，并由二程船船长或大副签字证明收妥该批货物。对于可

制作化学武器的化学危险品进出或在香港中转，须事先得到有关部门签



 

 
 

发的出入境或中转许可证。供应香港或经香港转运出境的动物、雀鸟和

动植物标本、猫科带有斑纹的皮革等，出运前，须向渔农处办理申请，

批准后才能装船。上述若有违反者，将会被检控和按条例做出处罚。 

24.   新加坡相关规定：装有危险品的船只不得靠码头，必须在危险品锚地

卸驳后转运或运往港务局危验品码差距仓库交收货人，费用由船方负

责。因此，船方在承运去新加坡的危险品时，通常要求发货人支付危险

品补贴。 

25.   马来西亚相关规定：进口通关单证，需要商业发票、原产地证书、提

单等。用于计征关税的原始发票要求使用英语填写并签署姓名。允许使

用指示性提单，但须注明一位通知人地址。包装上的商品说明必须与商

业发票内容一致，但必须用巴哈萨来语在已包装完毕的货物标签上注明

有关商品说明、公制重和原产地的所有详情，英语只允许作为第二语言

使用。食品、药品、家畜和肉类必须注明卫生检疫规定等。 

26.   印度尼西亚相关规定：进口，一般货物不需要进口许可证，有些货物

需要商业部的特别许可证，介别货物禁止进口，某些货物只有经授权的

独家代理商方可办理进口，所以货运代理人在承接委托业务时要了解清

楚。报关单证要求商业发票，原产地证明书和包括检验报告在内的其他

单证。除价值在 5000 美元以下的某些特品如原油、石油、贵金属、宝

石等。所有货物在发运前必须经过质量、数量、价格检查，并获得检验



 

 
 

报告。当需要对进品商品进行装船前检验时，印尼的相关部门会向出口

国的检验代理人提供进口许可证及其他特别文件，出口国的代理人凭借

这些文件同发货人或其代理人联系，安排出口商品检验。这些，发货人

应提供货物买卖、装货清单、提单等相关文件的副本。货物包装，根据

印尼的气候状况，须特别注意防水和防锈。 

27.   菲律宾相关规定：菲律宾海关规定，入境货物文件，包括提单、舱单

及运费清单等不准修改，否则处罚船方。麻袋包装的货物，必须先经熏

蒸才得入境。危险品不能卸落码头仓库，必须由收货人直接派船或用车

到船边直接提货。 

28.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相关规定：为防止外来病菌进入，两国防疫部门规

定，木箱包装货物进口时，其木材需经过熏蒸处理，并将熏蒸证书寄收

货人。否则，货物到达两国港口时，木箱将被拆除烧毁，更换包装费用

由发货人负责。新西兰渔农部规定，集装箱货物必须在设立有检疫机关

的口岸入境，未经检疫许可不准远离码头或机场。为使集装箱入境后迅

速通过植物检疫，集装箱木质结构及箱内的木质包装物、垫箱木料等必

须经过检疫处理，箱体必须清洁无污染物。新西兰海关实行事先报关系

统，报关文件应在货物到达之前报送海关，包括：进口许可证、商业发

票、原产地证书、装货单及其他货运文件等，若是植物、水果、蔬菜和

木材等，还要求提交植物检疫证书、木材和木制产品的声明等。其中，



 

 
 

进口许可证在货物到港前向贸易工业部申领并呈交海关；原产地证书须

是合法商业协会出具并由公证人证实；货运文件须有装运日期和承运人

的签署，每份装货单原件要附上发票复印件；进口植物须由原产国合法

和权威检疫机构进行检查和提供无病证明。木材与木制品须有出口商的

声明，说明产品在运输前已被检查，没有虫子和真菌。海关事先报关系

统审核所有申报文件，若核准，则货物一到新西兰，进口商即可从海关

得到放行单。新西兰海外对价值较低或临时入境的价值较大的样品免进

口税，但须有关税保证或存款保证。该国已签署 ATA 报关单证册的海关

公约，按规定对相关物品进口实施方便通关。澳大利亚最近宣布，将实

施新的进口食品安全检查规定，确保澳消费者能获得符合世界上最严格

质量控制标准的食品和质量监管方面居世界领先水平。 

29.   斐济相关规定：海关规定，禁止进口弹簧刀和旧衣服。检疫当局规定，

到港船舶必须详细申报抵港前 50 天内挂靠的港名，对健康没有问题以

及在 50 天内未停靠过疟疾流行港口的船舶可通过无线电申报免检。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 

2010 年 3 月 15 日 


